关于《兴宁市60周岁以上老人、中小学生、残疾人、现役军人、驻兴部队家属等群体

免费乘坐客运车辆实施方案

（送审稿）》的起草说明

鉴于《兴宁市60周岁以上老人、中小学生、残疾人、现役军人、驻兴部队家属等群体免费乘坐客运车辆实施方案》（兴市府办〔2023〕7号）两年实施期已满，且经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开展绩效评估，“特定群体”免费乘坐客运车辆实施方案的绩效表现为“良”。为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出行幸福感与获得感，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我局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并广泛征求了相关单位、社会公众意见，综合意见反馈情况，修改完善后形成了《兴宁市60周岁以上老人、中小学生、残疾人、现役军人、驻兴部队家属等群体免费乘坐客运车辆实施方案（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现将起草的主要情况说明如下：

一、目的和意义

实施“特定群体”免费乘坐客运车辆惠民政策，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基本出行服务保障能力，为老年人、中小学生等群体出行提供便利，有力增强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意愿，提高人民群众出行幸福感与获得感，构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建设体系，助推乡村振兴。

二、起草依据

《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城区60周岁以上老人小学生初中生残疾人现役军人残疾军人等群体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实施方案的通知》（梅市府办〔2025〕11号）

三、主要内容

一是优惠区域，“特定群体”凭免费卡免费乘坐兴宁市辖区内所有公交车辆、市区至乡镇所有农村客运车辆、乡镇至行政村所有镇通村车辆。二是优惠人群。三是免费卡办理及使用规定，相较于原方案有所不同的是，参照《梅州市梅州城区60周岁以上老人小学生初中生残疾人现役军人残疾军人等群体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实施方案》对老年人免费卡及学生免费卡的乘车次数进行限制。兴宁市户籍60周岁以上老年人以及兴宁籍贯、非兴宁户籍，长期在兴宁居住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凭老年人免费卡免费乘坐客运车辆，在一个自然月内限乘50次，当月有效，下月不进行累加；中小学生及兴宁市在册就读的全日制19周岁以下的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凭学生免费卡免费乘坐客运车辆，在一个自然月内限乘90次，当月有效，下月不进行累加；寒、暑假期间（即一月、七月、八月）每月免费乘坐45次。四是运营费用，经测算，“特定群体”免费乘坐客运车辆惠民政策一年运营补贴预计约需1800万元，其中：刷卡计费系统运营服务、设备更新等日常业务费用28.8万元在本《方案》补贴费用中由市财政按实核拨。具体运输企业运营补贴费用由市交通运输局按有效刷卡次数统筹发放，超过补贴限额则由企业自行解决。五是实施单位职责。六是监督检查。七是拨付方式。八是实施时间。

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

我局征求了20个镇（街）和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发改局、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自然资源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残联等9个有关单位共29个单位的意见，市司法局反馈司法局作为合法性审查单位，按规定原则上不作为征求意见单位，在合法性审查前不出具体修改意见，其余28个单位均无意见。我局于2025年11月20日至2025年11月28日在官网对《送审稿》进行了公示，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未收到社会公众意见建议。

五、建议

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实施。

                兴宁市交通运输局

                2025年12月4日



